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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

海关主动披露涉税违规规定调整——及时了解变化要点，充分享受
政策红利

摘要：
• 海关总署于2022年6月30日发布了《关于处理主动披露涉税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2年第

54号，以下简称“54号公告”），限定有效期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54号公告发布后，原海关总
署公告2019年第161号（以下简称“161号公告”）同时予以废止。

• 海关“主动披露”制度是进出口企业、单位通过自我检查，将其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
海关经核实后依法从宽处理的一种管理模式。该制度与国际海关通行做法接轨，是海关对企业“诚信便利，失信
惩戒”管理理念在法制层面的落实。在原161号公告基础上，54号公告对涉税违规行为主动披露的适用范围、处理
原则等规定进行了重新调整。毕马威对相关内容及值得关注的要点进行了梳理总结，供广大企业参考。

公告对比内容

与161号公告相比，54号公告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
管理办法》等新修订的法规调整了部分用语外，将161号公告中免予处罚情形的适用标准以及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
状况记录的处罚上限标准予以进一步放宽，调整了报告主动披露事项的接收海关范围，新增对于同一涉税违规行为不予
重复适用主动披露的规定，并明确规定可以适用滞纳金减免政策。
具体公告对比情况如下：

161号公告 54号公告 主要变化

为进一步引导进出口企业、单位自查自
纠、守法自律，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
平，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现就进出口企
业、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影响税
款征收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以下
简称涉税违规行为）处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助力稳
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现就进出口企业、
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影响税款征
收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以下简称
“涉税违规行为”），且已按海关要求
及时改正的处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更新公告出台的目的与意义

• 原“主动消除危害后果”调整为“已按海
关要求及时改正”，表述更加契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内容，并提升
至条款总括位置

一、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涉税违
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
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

一、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涉税违
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
处罚：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原
条款已不适用，故删除

（一）在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主动消除危害后
果的；

（一）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
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

• “三个月”→“六个月”

• 删除“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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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次修改对涉税违规行为予以处理的尺度整体上趋于放宽

• 对于涉税违规行为，将“绝对不处罚”事项的监管尺度进一步放宽：主动披露时限从自查发现涉税违规行为发
生之日起3个月宽限至6个月，短征税款比例和金额分别从“10%以下、50万元以下”宽限至“30%以下、100
万元以下”；

• 对于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的处罚上限金额进一步放宽：从“警告或者50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
放宽至“警告或者100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

• 对于接收主动披露的海关范围进一步放宽：从“向原税款征收地海关或企业所在地海关”调整为“向报关地、
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海关”报告，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便宜选择。

2. 预计主动披露将被视为企业自查发现海关违规行为的首选方案

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及其实施办法、161号公告以及54号公告的
立法原意，我们不难看出，海关通过完善“主动披露”制度的手段来促进企业守法自律与合规经营，并通过释放宽松
监管的信号来鼓励企业主动报告违规行为，原则上打消了以往企业视“自查自报”为“自投罗网”的顾虑。

毕马威分析，54号公告针对“涉税违规行为”释放的利好趋势，未来还将有可能扩展延伸至“涉证违规行为”、“涉
检违规行为”等诸多领域，从而让“主动披露”逐步成为企业面对自查发现违规行为后的首选合规应对方案之一。

毕马威观察

161号公告 54号公告 主要变化

（二）在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三个
月后向海关主动披露，漏缴、少缴税
款占应缴纳税款比例10%以下，或者
漏缴、少缴税款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下，
且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

（二）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
月后一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漏缴、
少缴税款占应缴纳税款比例30%以下的，
或者漏缴、少缴税款在人民币100万元
以下的。

• “三个月后”→“六个月后一年以内”

• “10%以下”→“30%以下”

• “50万以下”→“100万元以下”

• 删除“且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

二、进出口企业、单位向海关主动披露
的，需填制《主动披露报告表》（见附
件），并随附账簿、单证等材料，向原
税款征收地海关或企业所在地海关报告。

五、进出口企业、单位向海关主动披露
的，需填制《主动披露报告表》（见附
件），并随附账簿、单证等材料，向报
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海关报告。

• “原税款征收地海关或企业所在地海
关”→“报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
海关”

三、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且被海
关处以警告或者50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
罚的行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
况的记录。

三、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且被海
关处以警告或者100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
罚的行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
况的记录。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涉税
违规行为的，海关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
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

• “50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下”

认证企业主动披露涉税违规行为的，海
关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对该企业适用相
应管理措施。

• “认证企业”→“高级认证企业”，更加
契合新修订的《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
信用管理办法》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本公告有效期自2022年7月1日起至2023
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
161号同时废止。

• 设定1.5年有效期

二、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
报告其涉税违规行为并接受海关处理，
海关认定为主动披露不予行政处罚的，
进出口企业、单位可依法向海关申请减
免税款滞纳金。符合规定的，海关予以
减免。

• 新增条款

• 呼应《关于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相关事宜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27号）
和《关于进一步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事宜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32号）

四、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同一涉税违规
行为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
本公告有关规定。

• 新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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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54号公告在进一步释放宽松信号的同时，也收紧了部分政策。此外，对有些执行中缺乏操作指导的领
域依然没有予以阐明。主要包括：

1. 关闭了通过重复主动披露多次享受红利的通道

54号公告新增条款：“对同一涉税违规行为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这也意味着同一涉
税违规行为仅有一次适用主动披露政策的机会，重复向海关报告的，需要根据情节判定进入海关稽查程序或者违规案
件处置程序，不能重复享受主动披露带来的政策红利。

2. 短征税款比例的计算依据仍未明确

54号公告将漏缴、少缴税款占应缴纳税款比例进一步放宽，然而在海关操作实践中依然没有明确该比例的计算依据。
例如，对于应缴纳税款的金额，在实操中应当按照主动披露期间全部货物应缴纳税款金额、涉税对应的报关单涵盖货
物应缴纳税款金额、还是具体该项涉税进口商品应缴纳税款金额或其他金额计算，法规中目前依然未予明确。

3. 实质上对不予处罚的最长适用时限进行了限制

54号公告对主动披露后不予处罚的最长适用时限进行了限制规定，即“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海关主
动披露的” 不予行政处罚，以及“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后一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并且满足短征税款
比例和金额要求的，不予行政处罚。综合上述规定来看，只有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才可能
享受政策红利不予处罚。而超过一年的涉税违规行为再向海关主动披露的，尽管法规未予明确申明，其免除行政处罚
的几率很小。具体而言：

6个月内：

不予行政处罚

6个月后、1年以内：
相对不处罚

（需满足税款比例和金额条件）

1年以上：
虽未予明确，但免除行政

处罚的几率很小

4. 行政处罚后滞纳金能否减免有待商榷

54号公告明确，海关认定为主动披露不予行政处罚的，进出口企业、单位可依法向海关申请减免税款滞纳金。该规定
与《关于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相关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27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
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32号）关联并呼应，成为滞纳金减免手续的操作指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54号公告仅规定，“海关认定为主动披露不予行政处罚的”可以“申请减免滞纳金”，能否据此推导出“减免滞纳金
需要以不予行政处罚为前提”，进而推导出“行政处罚后不予减免滞纳金”的结论，在实操中有待商榷。

5. 明确规定公告有效期

与161号公告相比，54号公告设置了1年半的有效期。结合54号公告出台的背景，此次公告与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及
供应链等措施密切相关，是在给企业释放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同时，公告还兼有对主动披露政策再次改革、再次试
验的意味。对于有效期过后是否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以及未来政策发展将趋严趋宽，目前尚未可知。

毕马威建议
海关主动披露制度，体现了中国海关“守法容错”和“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了宝贵的主动“止
损、减损”机会。我们建议进出口企业应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变动情况，定期开展企业内部合规自查工作，以尽早发现
潜在违规行为从而有效享受主动披露政策红利。对于已发现潜在违规情况的企业，应充分利用54号公告的有效窗口期，
全面梳理、核实违规事实，深入了解、学习相关法律规定及海关实操要求，必要时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协助，从而
及时、全面、准确的向海关报告相关情况。

毕马威关务与贸易团队一直以来持续关注海关动态，在相关财务税务、贸易关务等专业领域拥有深入的洞察与实践，
在企业进出口合规检查、海关主动披露协助、政策适用实操建议辅导等方面拥有广泛的服务经验。针对本次公布的与
海关主动披露制度，毕马威将继续追踪后续文件。如需进一步专业意见和建议，请联系毕马威专业人士获取政策解读
及实操方案。

关注要点与提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827


